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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县的不少饭店里，充当服务

员角色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中年妇

女。从曹县经过的铁路，把这里的众多

年轻人带到了外地去打工。

作为山东省人力资源第一大县，

同时也是山东省的农业大县，曹县总

人口约 162万人。“有 1/3到 1/4左右的
劳动力都去外面打工了。”当地官员

称。

在曹县当地，一个月 2000元左右
的打工收入很难吸引当地的年轻人留

下来。去年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9242元，比打工者收入更低。

当地工资水平低
留不住工人

较早前一份数据显示，曹县劳动力

总量（男 16—60岁，女 16—55岁）为
87.7514万人。全县外出务工人员总数
达 38.3406 万人，其中，省外务工
24.4867万人，市外务工 36.1721万人。

这份数据距离现在至少已经两年

的时间，有媒体报道称，目前曹县已有

50万农民外出打工。
曹县的一份声明中称：曹县目前

工薪阶层平均月收入为 3300元。这一
数字曾在网络上引发网友热议。不少

网友戏称：“给曹县拖后腿了。”

当地官员告诉记者：“人均 3300
元是指吃财政饭的。”曹县政府工作报

告也指出：“干部职工人均月增资 336
元，达到 3348元。”

一位在曹县政府部门工作了四年

的人士告诉记者：“我大学毕业后就过

来了，在已经提了一级工资的情况下，

月工资只有 2300元左右，至今仍在租
房。”

而该人士刚参加工作之时，每月

拿到手的工资只有 1000多元。
在当地打工的、或者去企业工作

的人月收入普遍在 2000元左右。经济
欠发达的现实情况，逼迫着年轻人只

能到外地打工。

据记者了解，当地企业多为劳动

密集型企业，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外转

移，造成了企业的“用工荒”。

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曾向曹县

政府部门反映过“用工荒”问题。“工资

水平低，怎么留住人。”曹县当地人告

诉记者。

早在 2012年，当地的一则新闻报
道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用工荒”现实：

曹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中新毛纺科技

有限公司，新建成一个生产线，急需女

工 300人开工，该单位想尽了各种办
法招工，但来找工作的人并不多。火烧

眉毛，用工单位耐不住了，甚至找到了

曹县县委书记王忠想求援。

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

据调查，曹县的支柱产业中，棉纺

织、木材加工、食品加工产业均是劳动

密集型企业。

一份《山东曹县就业情况调研报

告》指出，作为企业，要解决招工难，从

长远看，产业转型升级才是最终出路，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要对现有

设备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淘汰落后

设备，同时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优

化组合，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对

低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依赖。

王忠想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曹县是菏泽第一人口大县，有理

由也有能力建成菏泽区域的第二大城

市。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实

施城镇化先行战略。”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财

政究竟给曹县带来了多大的收益？曹

县并未公布具体的数据。

但曹县的上一级政府，菏泽市政

府公布了相关数据，间接证明了土地

带来的收益确实不低。

菏泽市去年全市纳入预算管理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996798万元，增长
89.5%（主要是受土地收益基金增长影
响）。其中市级收入 86319万元，增长
25.55%。

扣除市级收入部分，收入的“大

头”全部来自于“下面”。

作为邻居，单县发展模式与曹县较

为相似，单县去年城区房地产税收总

额完成 3.43亿元，增长高达 83.2%。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曹县不仅缺

乏优质的环境、矿产等资源，而且未能

形成产业集群。农业大县的传统使得

该县的人均 GDP偏低，经济发展处于
山东省较低水平。

曹县《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曹县

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

问题，主要表现在：欠发达的县情仍

然没有改变，加快发展的任务依然艰

巨；经济总量偏小，城乡发展不协调，

乡镇经济发展滞后；主导产业不强，

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产业带动

作用大的工业项目不够多；资金、土

地、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因素趋紧。

当地政府官员称：“财政收入的最

主要来源仍然是工业。”

一座造价上千万元的高速公路

跨线桥为何十年未能竣工使用？一座

富民桥、为民桥为何成为烂尾桥、伤

民桥？

这样的事发生在浙江省慈溪市

崇寿镇。崇寿镇崇胜村一位村民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

桥未批先建导致烂尾，多年之后，政

府依旧试图违规再批再建。

未批先建

沈海高速从慈溪市庵东镇与崇

寿镇交界处穿行而过。在庵东镇海南

村与崇寿镇崇胜村之间，有一座横跨

沈海高速的大桥。奇怪的是，在横跨

高速之后没多远，桥面就戛然而止

了，悬在半空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目测

了一下，如果按照桥面顺延下去，离

地面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裸露的钢

管已是锈迹斑斑，桥面上碎石遍地，

两边满是杂草。桥旁边孤零零地矗立

着一幢三层小楼。楼的主人叫陈芬

儿，是崇胜村的村民。

2004年，沈海高速公路慈溪段开
工建设，考虑到高速公路开通给两边

的村民出行带来困难，有关部门在高

速公路建设之初，就规划在此建设一

座跨线桥。同年 10月，正式开始征用
崇胜村以及相公殿的土地修建大桥。

然而，桥修建到陈芬儿家的承包地

时，却遭到了陈芬儿的拒绝，她坚决

不同意政府征用他们家的土地和房

子。

陈芬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修建大桥占用的土地大部分（包括他

们家的 3亩承包地）都是基本农田，而
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基本农田是不

能征用的，必须经过规划调整，并经国

土部门审批。但大桥开工建设至今，从

没有看到过征用公告，也没有公开的

审批文件。陈芬儿惊讶地发现，这座桥

其实是未批先建，属于违法项目。

政府、国土局均被判违法

为此，陈芬儿向慈溪市国土局进

行了投诉。2007年 3月 19日，慈溪市
国土资源局经过调查，对大桥的建设

单位———慈溪市崇寿镇人民政府作

出了行政处罚（慈土资执法【2007】99
号），责令崇寿镇人民政府退还非法

占用的土地，限在 15日内将违法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11020 平方米道
路恢复原状，没收在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 10730 平方米土地上所填
的宕渣，并按每平方米 15元对非法
占用的土地处以罚款 32万余元。

然而，慈溪市国土资源局的行政

处罚并没有到位。在多次催促无果的

情况下，2009年 4月，陈芬儿一纸诉
状将慈溪市国土资源局告上了法庭。

陈芬儿认为，慈溪市国土资源局这种

不作为直接导致慈土资执法【2007】
99号《土地行政处罚决定》成为一纸
空文，直接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陈芬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该行

政处罚决定书中，关于返还的土地中

有她们家 0.2亩的承包地。
慈溪市国土资源局认为，该道路

的建设有利于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民生。如果因为其未经批准

而予以强制挖起处理，不仅是对社会

财富的极大浪费，也与法律“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初衷相悖。因此，在处罚

决定作出后，他们认真考虑了本案的

特殊性及强制执行可能造成的后果，

认为本案应适当延长处罚人自觉履

行期限，让被处罚人及时完成土地报

批补办手续，自觉履行其应当承担的

法律责任为妥。因而，决定对该行政

处罚决定暂时不予以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

慈溪市人民法院认为，慈溪市国

土资源局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

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处罚决定，系不

履行法定职责。法院判定慈溪市国土

资源局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慈土资执法【2007】99号土地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为违法。

补批手续仍被指不合法

慈溪市崇寿镇陈副镇长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坦承，政府

和当时的沈海高速指挥部及相关部

门商量，想一边开工，一边报批，但没

想到遇到了陈芬儿家的拆迁以及土

地征用问题，大桥建设被迫中断，最

后形成大家所说的“断桥”。

知情人告诉记者，开始的时候的

确是拆迁价格方面的问题，因为按照

当时的拆迁价格，拆了之后根本就建

不起房子，最后政府一度把价格抬到

了 50 万元、80万元，甚至高达百万
元。后来由于政府的方法不当，激怒

了陈芬儿，造成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了。

上述知情人坦承，由于没有涉及

自身利益，大部分老百姓对于政府在

修建大桥时违不违法持无所谓的态

度。但是 10年桥还没修好，既影响了
老百姓的出行，也造成了巨大的浪

费。

陈副镇长告诉记者，2007 年，因
涉及沈海高速竣工验收的需要，经沈

海高速指挥部、崇寿镇政府以及相关

部门召开协调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

把这座未完工的跨线桥移交给了镇

政府。目前大桥按照新项目已经报批

下来，土地也在去年 9月份批准下
来，今年 3月份将开工建设。

2011年 7月 4日，慈溪市发展和
改革局（慈发改审批【2007】220号）
“关于同意调整崇寿镇防汛公路南延

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批准工程选

址由原批复中的南起六塘江北至七塘

江调整为南起崇兴路，北至七塘江。工

程总投资 911万元调整为 1090万元，
所需资金由崇寿镇政府自筹解决。

“批下来了也是违法的。”陈芬儿

告诉记者，2005 年浙江省国土资源
厅下发的《关于印发违法用地补办审

批手续意见的通知》第六条指出，对

2003年 7月 31日以后发生的违法用
地，须严格按照《监察部国土资源部

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

分暂行办法》的规定，对非法占用土

地单位的直接责任的主要管理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应给予行政处分

但未作出行政处分决定的以及移送

司法机关但未移送的，不得补办用

地审批手续。

饰面用花岗岩采集加工曾经是福建长泰的支柱产业，但

当地吴田山的村民却为此头疼不已。

“我们祖祖辈辈在吴田山已经生活三四百年了，从 2007
年至今，仅我们村民小组就有多达 800余亩的基本农田和农
林地被无偿变为采矿地，200 多亩有林权证的自留山被无偿
划为排碴地，还有一些基本农田被采矿产生的泥浆所毁。”福

建省漳州市长泰县陈巷镇新吴村第十组村民连同兴这样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当地村民还告诉记者，部分采石企业与相关主管部门的

关系令人费解，不但有的企业在注册之前就能得到采矿证（本

报之前对此曾有过报道），更加严重的是，有的企业甚至能在

采矿证经招拍挂程序被其他企业摘走后，再以低于其摘牌价

格的金额拿到采矿证。

现状：村民多年维权无果

事实上，以连同兴为代表的村民们已经为此事“斗争”了

很长时间。

“我们多年来虽持续向县、市、省政府和国土部等相关部

门反映，但效果一直不好。”连同兴告诉记者，“后来我试图以

诉讼的方式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但打了几年官司后，法院在今

年 1月给我的结果是我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1月份被驳回起诉的是行政诉讼，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

办法，因为之前与占地采矿企业的诉讼被法院以合同签订的

界址四至东面的地标参照物被采矿毁灭而不清为由驳回了诉

讼。所以我们只能打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在连同兴林地上的采

矿证。”连同兴的代理律师、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孙耀

刚 2月 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法院的裁定，孙耀刚并不认同。“本案属于行政许可

违法侵权案件，申诉人作为漳州市长泰县陈巷镇新吴村村民,
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被行政许可行为侵犯；作为农村

土地承包人，其土地使用权被侵犯。为了维护合法权益，申诉

人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虽然诉讼已经被驳回，但连同兴表示，他不会停下维权的

脚步。

“我还会向福建省高院提起申诉。”连同兴向记者透露，

“之后的诉讼可能不止我一个人了，还有不少村民想提起诉

讼，之后的形式可能是村民联合起来的集体诉讼。”

疑问：出价更低者抢拍成功？

孙耀刚告诉记者，此次存在争议的 D2矿段的《采矿许可
证》的拍卖过程存在着奇怪的现象。

“D2矿段《采矿许可证》现在的拥有者是永发石材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发公司），而在该采矿证招拍挂之初，它是

被一家名为愉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愉天公司）拿下的，

当时愉天公司得到该采矿证所付出的采矿权出让价款为 490
万元。之后愉天公司被迫退出，而后来的永发公司以大大低于

之前价格的 175万元拿下了 D2矿段的《采矿许可证》。”孙耀
刚说。

孙耀刚表示，令愉天公司退出的，是 2982.04万元的前期
工程投资费用。

在记者得到的 2007年 12月 28日由长泰县国土资源局
与愉天公司签订的《长泰县吴田山饰面用花岗岩矿区东林 D2
矿段采矿权出让合同》第五条显示，“本合同采矿权出让价款

为人民币肆佰玖拾万元（小写 4900000元），前期工程投资费
用 2982.04万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证金（根据闽国土资文
【2006】195号规定计算）。”

而在 2008年 8月 18日长泰县国土资源局与永发公司签
订的同样名为《长泰县吴田山饰面用花岗岩矿区东林 D2矿
段采矿权出让合同》中，约定金额同样为第五条，而该条的内

容为，“本合同采矿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佰柒拾伍万元（小

写 175万元）。”
长泰县国土资源局不能为 2982.04万元前期工程费提供

正式发票，所以愉天公司一直未交，之后长泰县国土局以逾期

不缴费违约为由，解除了与愉天公司之间的合同，将采矿证出

让给了永发公司。

令孙耀刚奇怪的不止这些，“长泰县大约给已开不下去的

矿段每亩五万元的补偿费。得到补偿的有 1000多亩，金额
5000万元左右。而我的当事人地被占却得不到补偿，这种慷
慨的做法实在是令人费解。”

求证：“先上车后买票”现象确实存在

2月 20日，长泰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智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吴田山矿区采矿证的招拍挂和发放过程是福建省

主管部门批准、漳州市国土局审核后委托长泰县国土局进行

挂牌出让，整个手续完整。

但对于采矿证发放在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之前的现象，张

智强这样解释：“可能是工商部门在办理业务时参照上面要服

务经济发展的宗旨而产生的情况。”

关于陈巷镇新吴村第十组村民所提及的无偿占地问题，

张智强表示，“政府发给了被占地村民生活费，从吴田山矿区

开发至今都在发放而且逐步在提高。”

张智强同时坦言，虽然发放标准在提高，但每年 1000元
左右的金额确实达不到村民的期望。

张智强表示，愉天公司确实以 490万元的价格摘牌，但在
摘牌后采矿权出让价款和前期工程投资费用在规定时间内都

未交，所以才根据合同条款取消了他们的资格。

而关于不能提供发票一事，张智强向记者表示，“那是税

务部门的事情，跟国土局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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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资千万元的政府工程，在横跨高速之后没多远，桥面就戛然而止了。 本报记者 钟文 /摄


